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中央就业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中央就业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1〕89号）精神，现将2021年第二批中央就业补助资金700万元下达你单位（具体补助金额详见附件）。此项资金收入列入2021年“1100248-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021年“20807-就业补助”预算支出相关科目，政府及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详见附件1）。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请于收到资金文件15日内将《中央就业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反馈州财政局、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部门要加大就业工作推进力度，上级在分配后续资金时将与对各县市就业工作考核情况挂钩。请严格按照中央规定的范围、标准和程序分配使用，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

三、此次下达的直达资金标识为“01中央直达资金”,各县市财政部门在下达直达资金预算指标时，项目名称应与上级部门预算指标发文中的有关项目名称保持一致，并准确标注直达资金标识。

请单位收到项目纸质指标文件3个工作日内，登录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系统完成项目申报工作。以便于及时下达资金。

附件：1.2021年第二批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2.中央就业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1年6月17日

附件1：

2021 年第二批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单位
	功能分类
	部门经济分类
	政府经济分类
	分配金额

	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68

	
	2080702 职业培训补贴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42

	
	2080713 促进创业补贴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90

	
	2080705 公益性岗位补贴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0

	合计
	700


附件2：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资金名称
	就业补助资金

	年度金额：       （万元）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人员数量
	

	
	
	
	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员数量
	

	
	
	
	享受就业见习补贴人员数量
	

	
	
	
	符合政策规定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享受求职创业补贴比例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数量
	

	
	
	
	大师工作室建设数量
	

	
	
	质量指标
	职业培训补贴发放准确率
	

	
	
	
	接受职业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人员的比例
	

	
	
	
	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准确率
	

	
	
	
	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准确率
	

	
	
	
	就业见习补贴发放准确率
	

	
	
	
	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准确率
	

	
	
	时效指标
	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
	

	
	
	
	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
	

	
	
	成本指标
	职业培训补贴人均标准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人均标准
	

	
	
	
	社会保险补贴人均标准
	

	
	
	
	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均标准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年末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社会效益
指标
	零就业家庭帮扶率
	

	
	
	
	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数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公共就业服务满意度
	

	
	
	
	就业扶持政策经办服务满意度
	

	备注：在收到资金15日内填报此绩效目标表，并按时报送至州财政局、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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